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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二个锁定期届满
暨业绩考核目标未达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3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二个锁定期届满暨业绩考核目标未达成的议案》。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概述
公司于2023年4月2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3年5

月18日召开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实施2023年员工
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6日、2023年5月19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3年6月12日，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公司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关于授权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办理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 2023年 6月 29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下发的《证券过户登
记确认书》，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21,404,388股标的股票（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88%）已
于2023年6月28日通过非交易过户形式过户至“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
划”专用证券账户，过户价格为 2.73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6月 30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4年7月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员工持股计
划第一个锁定期届满暨业绩考核目标达成的议案》。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于2024年6月
28日届满，解锁股份数为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总数的 50%，即 10,702,194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7月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情况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通过非交易过户等法律法规许可的方式所获标的股票，自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公司公告标的股票过户至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12个月后
分两期解锁，具体如下：

第一期解锁时点：自公司公告的标的股票过户至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算满12个月，解
锁股份数为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标的股票总数的50%。

第二期解锁时点：自公司公告的标的股票过户至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算满24个月，解
锁股份数为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标的股票总数的50%。

综上，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二个锁定期于2025年6月28日届满，解锁股份数为本次员工
持股计划总数的50%，即10,702,194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94%。

三、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第二个锁定期业绩考核目标未达成情况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第二个锁定期对应考核年度为2024年，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如下：

归属期

第二个归属期

该考核年度使用的考核指标

以2022年净利润为基数，2024年净利润增长率

净利润增长率（A）
目标值（Am）

200%
触发值（An）

160%
注：上述“净利润”指标以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且净利润计算依据为摊销公

司因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所涉及股份支付费用前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审〔2025〕1068号《审计报告》，公司2024年

度激励成本摊销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37,181,374.57元。以2022年经审计的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基数，公司2024年度业绩考核完成值未达到触发值，增长率为65.62%，本
次员工持股计划第二个锁定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未达成。

四、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二个锁定期届满的后续安排
1、根据《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规定，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第二个锁定期届满，第二个锁

定期对应的公司业绩考核完成值未达到触发值，则该期对应的权益份额不得归属，由管理委员会收
回，在该期对应的标的股票解锁、并择机出售后，按照本次持股计划权益份额原认购金额（考虑除权、
除息调整因素）与标的股票出售金额孰低值的原则返还参加对象，如返还参加对象后仍存在收益，则
收益归公司所有。

2、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将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
所关于股票买卖相关规定，在下列期间不得买卖公司股票：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三十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
前三十日起算，至公告前一日；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日内；
（3）自可能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

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之日；
（4）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如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买卖公司股票的期

间另有规定的，则以相关规定为准。
五、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变更和终止
（一）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
1、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为 36个月，自公司公告的标的股票过户至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名下

之日起算，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在存续期届满时如未展期则自行终止。
2、本次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若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标的股票全部出售、且按规定

清算、分配完毕的，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以上（含，下同）有表决权份额同意并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

3、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前2个月，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以上（含，下
同）有表决权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

4、如因公司股票停牌或者窗口期较短等情况，导致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无法在
存续期上限届满前全部变现时，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以上有表决权份额同意并提交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限可以延长。

5、公司应当在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限届满前六个月披露提示性公告，说明即将到期的员工持股
计划所持有的股票数量及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

6、公司应当最迟在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限届满时披露到期的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数量
及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届满后的处置安排。拟展期的，应对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披露要求逐项说明与展期前的差异情况，并按员
工持股计划方案的约定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

（二）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
在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内，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包括但不限于本计划约定的股票来源、

管理模式变更，以及增加持有人、持有人确定标准、持有人认购份额标准数量、提前终止员工持股计
划、延长存续期等）须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以上有表决权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三）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终止
1、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满后自行终止。
2、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前所持股票全部出售的，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提前

终止不得导致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限少于十二个月。

3、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前2个月，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以上有表决权
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可以展期。

4、如因公司股票停牌或者窗口期较短等情况，导致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无法在
存续期上限届满前全部变现的，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以上有表决权份额同意并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限可以延长。

六、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董事会考核与薪酬委员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002283 证券简称：天润工业 公告编号：2025-028
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1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
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后续实施股权激励计
划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5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
（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9.82元/股（含），本次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
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3月11日、2025年3月18日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回购公
司股份方案暨取得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2）、《回购报告书》（公告编
号：2025-004）。

根据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取得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回购报告书》：若
公司在回购股份期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
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根据上述回购股份
价格调整原则，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9.82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9.62
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13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
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

一、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在回购期间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
司本次股份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4,
662,0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4091%，最高成交价为5.87元/股，最低成交价为5.26元/股，成交总
金额为25,697,038.00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股份回购的实施符合公司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均符合《上市公

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三、回购公司股份的后续安排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002283 证券简称：天润工业 公告编号：2025-026
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2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

发出关于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5年6月3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
决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邢运波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公司全体监事
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二个锁定期届

满暨业绩考核目标未达成的议案》。董事徐承飞、刘立、夏丽君、林永涛为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
持有人，回避表决。

公司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二个锁定期于 2025年 6月 28日届满，根据《公司 2023年员工持股
计划》、《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董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二
个锁定期业绩考核目标未达成，该期对应的权益份额不得归属。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1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二个锁定期届满暨业绩考
核目标未达成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考核与薪酬委员会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002926 证券简称：华西证券 公告编号：2025-026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30日（星期一）15: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6月3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30日9:15-9:25，9:30-

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6月 30
日 9:15-15:00。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198号公司会议中心4楼406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毅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人数

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代表股份数量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股份数量

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股份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代表股份数量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份数量占比

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份数量占比

274
6

268
1,243,276,305
1,224,912,675
18,363,630
47.3629％
46.6633％
0.6996％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

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00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42,186,0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23％；反对

96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79％；弃权 12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2.00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42,121,8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71％；反对

93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54％；弃权 21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9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3.00《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42,104,3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57％；反对

94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58％；弃权 22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4.00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42,106,8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59％；反对

95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67％；弃权 21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9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5.00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42,210,7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43％；反对

95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67％；弃权 11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9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7,310,8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2013％；反对95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860％；弃权112,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2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同意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分红前公司总股本262,5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85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22,312.50万元，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尚未分配的利润转入下一年度。

议案6.0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42,099,9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54％；反对

95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67％；弃权 22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7,200,0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5983％；反对95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860％；弃权223,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5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7.00 关于确认2024年度关联交易及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子议案7.01 与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所属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在审议该子议案时，关联股东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且

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上述股东合计
持有748,771,287股。

总表决情况：同意 493,408,1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82％；反对
94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04％；弃权 15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279,5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0309％；反对94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223％；弃权155,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467％。

表决结果：本子议案获得通过。
子议案7.02 与其他关联法人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在审议该子议案时，关联股东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四川剑南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

决，且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上述股
东合计持有476，128，587股。

总表决情况：同意 766,049,8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69％；反对
95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42％；弃权 14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7,278,5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0255％；反对95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865％；弃权144,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80％。

表决结果：本子议案获得通过。

子议案7.03 与关联自然人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42,144,3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89％；反对

94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57％；弃权 19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4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7,244,4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399％；反对94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223％；弃权190,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77％。

表决结果：本子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8.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需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42,205,2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38％；反对

90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28％；弃权 16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4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9.00 关于设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42,205,1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38％；反对

90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28％；弃权 16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4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10.00 关于2024年度董事履职情况、绩效考核情况及薪酬情况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42,129,8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78％；反对

97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88％；弃权 16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4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7,229,9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7610％；反对97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313％；弃权166,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07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11.00 关于2024年度监事履职情况、绩效考核情况及薪酬情况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42,130,3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78％；反对

98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88％；弃权 16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4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7,230,4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7638％；反对98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340％；弃权165,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02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除上述审议事项外，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分别进行了述职。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陈笛、孟柔蕾
3、见证律师结论性意见：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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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3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首席信息官的议案》，聘任李钧担任公司首席信息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根据《泸州市市属企业经营管理层实行市场化选聘和契约化管理的实施意见（试行）》（泸组通﹝
2019﹞130号）相关规定，董事会初次聘任高级经营管理人员应实行任职试用期制，试用期为一年。

李钧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李钧简历
李钧：男，白族，1973年12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现任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

席信息官。1995年7月至1997年4月，任深圳万信金融经济信息有限公司职员；1998年1月至1998
年12月，任国信证券深圳红岭中路证券营业部员工；1998年12月至2004年7月，任国信证券信息技
术部业务经理、高级经理；2004年 7月至 2005年 10月，任华西证券电脑中心员工；2005年 10月至
2007年10月，任华西证券电脑中心副总经理；2007年10月至2010年9月，任华西证券信息技术部总
经理；2010年9月至2012年11月，任华西证券信息技术总监、信息技术部总经理（兼）；2012年11月
至2018年5月，任前海股权交易中心（深圳）有限公司总裁助理、信息技术总部总经理（兼）；2018年5
月至2025年3月，任深圳前海股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信息技术部总经理；2025年6月起，任华西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首席信息官。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钧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经公司
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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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1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第四届董事

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通知，会议于2025年6月30日通过公司总部现场会议与远程视频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10名，实际出席董事 10名，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周毅董事长主持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审议了会议通知所列明的议案，所有表决议案均获通过，决议如下：

关于聘任首席信息官的议案
表决结果：十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聘任李钧为公司首席信息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根据《泸州市市属企业经营管理层实行市场化选聘和契约化管理的实施意见（试行）》
（泸组通﹝2019﹞130号）相关规定，董事会初次聘任高级经营管理人员应实行任职试用期制，试用期为
一年。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与本决议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88187（A股） 证券简称：时代电气（A股） 公告编号：2025-026
证券代码：3898（H股） 证券简称：时代电气（H股）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立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产品

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4年8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不
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公司拟使用不超过220,000万元（包含本数）的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
使用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士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
期内行使投资决策权、签署相关文件等事宜，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中心负责组织实施。保荐机构对
本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因募集资金现金管理需要，公司及子公司近日开立了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具
体信息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开户机构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天台路支
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田心
支行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田心支行

账户名称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宝鸡中车时代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西安中车轨道工程机械研
发中心

宝鸡中车时代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宝鸡中车时代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帐号

8111601021000789990

91890024927900101

91890024927900115
73390069917900044

1903020514200005748

810000137950000013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

作》等相关规定，上述账户将专用于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结算，不会存放非募集资金或作其
他用途，现金管理到期后将自动注销该账户。

特此公告。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688187（A股） 证券简称：时代电气（A股） 公告编号：2025-025
证券代码：3898（H股） 证券简称：时代电气（H股）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账户注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电气”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银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2025年6月27日公司办理
完成部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注销手续，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112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40,760,275股，发行
价格为人民币 31.38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55,505.74万元，扣除不含增值税发行费用 11,
184.54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744,321.20万元。以上募集资金净额已全部到位，由德勤华永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21年9月1日出具德师报（验）字（21）第00467号《验资报告》予
以确认。

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开户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A股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严格
按照该项制度规定进行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本公司已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和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分别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发行人、保荐机构及开户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公司募集
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人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

募投项目

轨道交通牵引网络技术及系
统研发应用项目、新型轨道
工程机械研发及制造平台建

设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轨道交通智慧路局和智慧城
轨关键技术及系统研发应用

项目

创新实验平台建设工程项目

新产业先进技术研发应用项
目

开户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株洲天台路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株洲分行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株洲田心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株洲田心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株洲田心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8111601012200526384

731902818710908

810000137950000005

1903020529200083928

43050162783600000402

账户状态

正常

已注销

正常

正常

正常

本公司已分别与下述10家子公司（分公司）、保荐机构及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
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进行监管。公司10家子公司(分公司)开设的相关专户如下：

开户主体

株洲中车时代软件技
术有限公司

株洲中车时代软件技
术有限公司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长沙分公

司

湖南中车时代通信信
号有限公司

湖南中车时代通信信
号有限公司北京分公

司

宁波中车时代传感技
术有限公司

株洲变流技术国家工
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上海中车艾森迪海洋
装备有限公司

宝鸡中车时代工程机
械有限公司

宝鸡中车时代工程机
械有限公司

宝鸡中车时代工程机
械有限公司西安中车
轨道工程机械研发中

心

湖南中车时代电驱科
技有限公司

募投项目

轨道交通牵引网络技术及
系统研发应用项目

轨道交通智慧路局和智慧
城轨关键技术及系统研发

应用项目

轨道交通智慧路局和智慧
城轨关键技术及系统研发

应用项目

轨道交通智慧路局和智慧
城轨关键技术及系统研发

应用项目

轨道交通智慧路局和智慧
城轨关键技术及系统研发

应用项目

新型传感器研发应用项目

工业传动装置研发应用项
目

深海智能装备研发应用项
目

新型轨道工程机械制造平
台建设项目

新型轨道工程机械装备研
发应用项目

新型轨道工程机械装备研
发应用项目

新能源汽车电驱系统研发
应用项目

开户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株洲天台路支行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株洲田心支行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株洲田心支行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株洲田心支行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株洲田心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株洲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株洲高新技术

开发区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株洲田心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株洲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株洲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株洲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株洲田心支行

账号

8111601012300526512

810000287437000001

810000413620000001

810000398712000002

810000412229000001

600277378277

18112901040019469

43050162783600000401

918900249210928

918900249210806

733900699110906

43050162783600000763

账户状态

已注销

已注销

正常

本次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三、本次部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情况
上述募集资金账户中，因湖南中车时代通信信号有限公司的轨道交通智慧路局和智慧城轨关键

技术及系统研发应用项目账户内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为了便于对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进行管理，减
少管理成本，公司决定对湖南中车时代通信信号有限公司的轨道交通智慧路局和智慧城轨关键技术
及系统研发应用项目募集资金账户予以注销，注销情况如下：

开户人

湖南中车时代通信信号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田心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810000398712000002
备注

本次注销

截止至 2025年 6月 27日，公司已办理完成上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注销手续。上述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注销后，对应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600176 证券简称：中国巨石 公告编号：2025-052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30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桐乡市凤凰湖大道318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50
2,281,380,495

56.989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长刘燕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并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9,007,482
比例（%）

99.8959

反对

票数

2,051,403
比例（%）

0.0899

弃权

票数

321,610
比例（%）

0.0142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7,924,063
比例（%）

99.8484

反对

票数

3,153,226
比例（%）

0.1382

弃权

票数

303,206
比例（%）

0.0134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9,173,061
比例（%）

99.9032

反对

票数

1,909,985
比例（%）

0.0837

弃权

票数

297,449
比例（%）

0.0131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9,191,411
比例（%）

99.9040

反对

票数

1,876,387
比例（%）

0.0822

弃权

票数

312,697
比例（%）

0.0138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15,821,574
比例（%）

92.7430

反对

票数

151,992,318
比例（%）

6.6622

弃权

票数

13,566,603
比例（%）

0.5948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9,105,882
比例（%）

99.9002

反对

票数

1,921,516
比例（%）

0.0842

弃权

票数

353,097
比例（%）

0.0156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9,052,839
比例（%）

99.8979

反对

票数

2,008,750
比例（%）

0.0880

弃权

票数

318,906
比例（%）

0.0141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9,103,243
比例（%）

99.9001

反对

票数

1,977,633
比例（%）

0.0866

弃权

票数

299,619
比例（%）

0.0133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9,020,770
比例（%）

99.8965

反对

票数

2,057,406
比例（%）

0.0901

弃权

票数

302,319
比例（%）

0.0134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9,112,170
比例（%）

99.9005

反对

票数

1,954,519
比例（%）

0.0856

弃权

票数

313,806
比例（%）

0.0139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议案名称

《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并
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
事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
事专门会议工作细则＞的

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
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规范与
关联方资金往来的管理制

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
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投
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33,528,668

432,445,249

433,694,247

433,712,597

270,342,760

433,627,068

433,574,025

433,624,429

433,541,956

433,633,356

比例（%）

99.4556

99.2070

99.4935

99.4978

62.0192

99.4781

99.4660

99.4775

99.4586

99.4796

反对

票数

2,051,403

3,153,226

1,909,985

1,876,387

151,992,318

1,921,516

2,008,750

1,977,633

2,057,406

1,954,519

比例（%）

0.4706

0.7233

0.4381

0.4304

34.8684

0.4408

0.4608

0.4536

0.4719

0.4483

弃权

票数

321,610

303,206

297,449

312,697

13,566,603

353,097

318,906

299,619

302,319

313,806

比例（%）

0.0738

0.0697

0.0684

0.0718

3.1124

0.0811

0.0732

0.0689

0.0695

0.0721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表决全部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贺铖、李丰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
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002773 证券简称：康弘药业 公告编号：2025-038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关
于利非司特滴眼液的《药品注册证书》（证书编号：2025S01943），批准注册。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利非司特滴眼液
剂型：眼用制剂
规格：5%（0.2ml：10mg）
适应症：本品适用于治疗干眼（DED）的体征和症状。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3类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54661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二、产品简介
利非司特滴眼液作为第一代淋巴细胞功能相关抗原-1(LFA-1）拮抗剂，具有全新的作用机制，因

其在治疗、诊断或预防严重疾病的安全性或有效性方面的潜力，获得了FDA优先审评资格，于2016
年7月在美国获批上市。2023年12月被列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6部门发布的《第三批鼓励仿制药品
目录》名单。我公司为国内首家完成利非司特滴眼液临床研究并获批上市的持有人。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利非司特滴眼液获批上市，丰富了公司眼科领域的产品管线，提升公司在眼科用药领域的

市场竞争力。
由于医药产品的生产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敬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2773 证券简称：康弘药业 公告编号：2025-039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收到药物临床试验

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近日，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康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康弘生物”）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现将相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KH813注射液
剂型：注射剂
批准开展临床适应症：转移性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
注册分类：治疗用生物制品3.3类
受理号：CXSL2500303
审批结论：同意本品按生物类似药开展临床试验
二、产品简介
KH813注射液是康弘生物研发的帕博利珠单抗生物类似药，帕博利珠单抗是一种可与PD-1受

体结合的单克隆抗体，可阻断PD-1与PD-L1、PD-L2的相互作用，解除PD-1通路介导的免疫应答抑
制，包括抗肿瘤免疫应答。帕博利珠单抗主要用于治疗多种晚期实体瘤（如非小细胞肺癌、黑色素瘤
等），可延长生存期并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三、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药品从研发、临床试验、审评和审批的结果以及时间都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